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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工作历史悠久。《武隆县民政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

搞活的不断深化，全国呈现一片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迎来“盛事修志"的大好形势，

在县委、政府以及县志编委会的领导下，子1986年3月组成《武隆县民政志》编纂领导小

组，选聘人员并开始工作的。

《武隆县民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反映武隆县民政工作历史的真实面貌和现状，力求突出民

政工作特点，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在内容上翔实、准确、可靠，文风上严

谨朴实、简洁流畅、通俗易懂、附录齐备，真正起到“资治、存史、教育"的作用，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服务。

本志编纂工作是从1986年4月开始的，5月，因当时撰写武隆县地名词条释文任务在急，

故暂停民政志的编纂工作，待撰写地名词条释文任务完成后，实际编纂本志是从1986年9月

开始的。在编纂过程中，查阅档案2340多卷，摘抄资料1827件，约240余万字；搜集各种图

表334张；参阅有关文献书籍30多本，摘录资料30多件，9万余字；走访知情人员50多人次，

获口碑资料50多件，1万5干余字。经过归类整理，反复核实，取舍，借鉴外地经验，按照

“详今略古穆的原则，采取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的方法，撰写出《武隆县民政志》14篇，34

章，62节，约30余万字。前雷共18个月，历时～年半，于1988年1月完成初稿，2月交民政

局集体审阅再修改后，3月送武隆县志办公室验收合格，作进一步修改补充，4月脱稿付

印。

编纂《武隆县民政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在结构、内容、文风

上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教，以便在今后续编中加以补正。

《武隆县民政志>的编纂成书，得到了’省、地民政部门和县委、政府领导的关怀；省、

地、县档案馆和县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对此，向所有关怀本志和提供资料的单位、个人，

表示衷心的感谢l

《武隆县民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凡 例

《武隆县民政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坚持“略古详今"的要求，

运用历史资料反映各个时期民政部门的业务职能及工作概貌，期望起到。资治、教育、存史"
的作用。

本志上限为民国元年(1912)，下限为1985年。

本志主要是记述1942年武隆设治以来，民政部门主管的行政区划、政权建设、优待抚

恤、复退安置、灾害救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工作。

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事分类，以年为序，记事为主。

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用朝代年号或政权纪年，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本志计量单位，长度用米，重量用公斤，面积用市亩，货币用元，历史上用过的计量名
称，在括号内注明现在的计量单位。

本志一律羽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标准简化字，引用古籍文句和古代名词时，一般

也用简化字。有关数字序数用汉字，基数嗣阿拉伯字。

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四川省档案馆、涪陵地区档案馆、武隆县档案馆、本局档案资料以

及知情人员提供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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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马烈士陵园⋯⋯．．．．．．⋯m⋯⋯⋯⋯．．．⋯．．．⋯⋯⋯”⋯⋯⋯⋯．．．⋯．．．．．．。⋯⋯⋯。⋯．(208)
杏、分散烈士墓⋯⋯⋯m．．．⋯⋯⋯⋯．．．．-．⋯．．．⋯⋯．．．⋯⋯．．．⋯．．．⋯m。⋯⋯⋯⋯．．．⋯⋯⋯。．(208)

第三章抗日殉国将士简介⋯．．．⋯mm⋯．．．m⋯一⋯⋯一一．．．⋯。⋯．．．⋯．．．．．．⋯⋯．．．⋯．．．⋯⋯。。．(211)
．第四章 革命烈士传略m．．．．．．．．．．．．⋯⋯m m．．．·：一．．．．．．m．．．．．．．．．一．．．．．．．．．．．．。．．．⋯．．．．．．。．．．．．．⋯。。．(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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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篇灾害救济⋯⋯⋯⋯一⋯⋯⋯．．．⋯．．．⋯⋯⋯．．．．．．⋯⋯．．．．．．⋯⋯⋯．．．⋯⋯⋯04Qlops⋯．．．⋯⋯⋯⋯(221)

第一章自然灾害救济⋯⋯⋯⋯⋯⋯．．．⋯⋯⋯m⋯⋯⋯⋯⋯⋯⋯⋯⋯⋯⋯⋯⋯⋯⋯⋯⋯⋯“(221)

第一节自然灾害⋯⋯⋯一⋯⋯⋯⋯．．．一⋯⋯”⋯一·一⋯⋯⋯⋯⋯⋯⋯⋯⋯⋯⋯⋯⋯⋯⋯⋯(221)

第二节抗灾救灾⋯⋯⋯⋯⋯⋯⋯⋯⋯⋯⋯⋯⋯⋯⋯⋯⋯⋯⋯⋯⋯·DSQO O$DO aJOJ DOIg 09QO oaeD(239)

第三节春夏荒救济⋯⋯⋯⋯⋯⋯⋯⋯⋯⋯⋯⋯⋯⋯⋯⋯⋯⋯⋯⋯⋯⋯⋯山．．．⋯⋯⋯⋯”(244)

第‘四节冬令救济⋯⋯⋯⋯⋯⋯⋯．．．⋯．．．⋯⋯⋯m⋯⋯⋯⋯⋯⋯⋯⋯⋯．．．·．IOI mIQll$$1 atSg gODD SOSD(247)

第二章火灾救济⋯⋯⋯⋯⋯⋯⋯⋯⋯．．．⋯⋯⋯⋯⋯⋯⋯⋯⋯⋯⋯⋯⋯⋯一．．．”·I B$Q$15 Qolo$oDo(251)

第一节城镇火灾救济⋯⋯⋯⋯⋯⋯⋯⋯·QOQS QQID Q$Oa mOO$．．．⋯⋯⋯⋯⋯⋯⋯⋯·0515 OISQIOSQ$100(251)

第二节农村火灾救济⋯⋯⋯⋯⋯⋯⋯⋯．．¨⋯⋯⋯⋯⋯⋯⋯⋯⋯⋯⋯⋯⋯⋯⋯⋯⋯(253)

第；噍社会救济⋯⋯⋯⋯⋯⋯⋯⋯⋯⋯⋯⋯⋯．．．⋯⋯⋯⋯⋯⋯⋯⋯⋯⋯⋯⋯⋯⋯⋯⋯”(255)
第一章建国前社会救济⋯⋯⋯⋯⋯⋯⋯⋯⋯⋯⋯⋯⋯⋯⋯⋯⋯⋯⋯⋯⋯⋯⋯⋯⋯⋯”(255)

第二章建国君社会救济⋯⋯⋯⋯⋯⋯⋯⋯⋯．．．⋯⋯⋯⋯⋯⋯⋯⋯⋯⋯⋯⋯⋯⋯⋯”(255)

第一节城镇社会救济⋯⋯⋯⋯⋯⋯⋯⋯⋯⋯⋯⋯⋯⋯⋯⋯⋯⋯⋯⋯⋯⋯⋯⋯⋯”(255)

一、城镇救济⋯⋯⋯⋯⋯⋯⋯⋯⋯⋯⋯⋯⋯⋯⋯⋯⋯⋯⋯⋯⋯⋯⋯⋯⋯⋯⋯⋯·(255)

二、城镇生产自救⋯⋯⋯⋯⋯⋯⋯⋯⋯⋯⋯⋯⋯⋯⋯⋯⋯．．．⋯⋯⋯⋯⋯⋯⋯⋯⋯·(257)

兰、收容、遣送、安置⋯⋯⋯⋯⋯⋯⋯⋯⋯⋯⋯⋯⋯⋯⋯⋯⋯⋯⋯⋯⋯⋯⋯⋯⋯⋯(257)

四、老弱残职工救济⋯⋯⋯⋯⋯⋯⋯⋯⋯⋯⋯⋯⋯⋯⋯⋯⋯⋯⋯⋯⋯⋯⋯⋯⋯“(260)

筇二节农村社会救济⋯⋯⋯⋯⋯⋯⋯⋯⋯⋯⋯⋯⋯⋯⋯⋯⋯⋯⋯⋯一⋯⋯⋯⋯⋯(261)

一、孤儿收养⋯⋯⋯⋯⋯⋯⋯⋯⋯⋯⋯⋯⋯⋯⋯⋯⋯⋯⋯⋯⋯⋯⋯⋯．．．⋯⋯⋯⋯⋯⋯⋯⋯⋯⋯⋯⋯(261)

二、规划扶贫⋯⋯⋯⋯⋯⋯．．．⋯⋯⋯⋯⋯⋯⋯⋯⋯⋯⋯⋯⋯⋯⋯⋯⋯⋯⋯⋯⋯⋯⋯·(264)

兰、棉布赊销⋯⋯⋯⋯⋯⋯⋯．．．⋯⋯⋯⋯⋯⋯⋯⋯⋯⋯⋯⋯⋯⋯⋯⋯⋯⋯⋯⋯⋯(271)

四、财产保险m⋯⋯⋯⋯⋯⋯⋯．．．⋯⋯⋯⋯⋯⋯⋯⋯⋯⋯⋯⋯⋯⋯⋯⋯⋯⋯⋯⋯⋯·(272)

第_十麓社会福利⋯⋯⋯．．．⋯⋯⋯⋯⋯-．．⋯⋯⋯⋯⋯⋯⋯⋯⋯⋯⋯⋯⋯⋯⋯⋯⋯⋯⋯一n(275)

第一章农村五保户和敬老院IIOO DQIOIQD$Q⋯⋯⋯⋯⋯⋯⋯⋯⋯⋯⋯⋯⋯⋯．．．⋯⋯⋯⋯⋯。(275)

第一节五保户⋯⋯⋯⋯⋯⋯⋯⋯⋯⋯⋯⋯⋯⋯⋯⋯⋯⋯．．．⋯⋯⋯⋯⋯⋯⋯⋯⋯⋯．．．(275)

第二节敬老院⋯⋯⋯⋯⋯⋯⋯⋯⋯⋯⋯⋯⋯⋯⋯⋯⋯⋯⋯⋯⋯⋯⋯⋯⋯⋯⋯⋯·(278)

第二章城镇社会福利事业⋯⋯⋯⋯⋯⋯⋯⋯⋯⋯⋯⋯⋯⋯⋯⋯⋯⋯⋯⋯⋯⋯⋯⋯·(278)

第一节盲哑学校⋯⋯⋯⋯⋯⋯．．．⋯⋯⋯⋯⋯⋯⋯⋯⋯⋯⋯⋯⋯⋯⋯⋯⋯⋯⋯⋯⋯(278)

第二节残老院⋯⋯⋯⋯⋯⋯⋯．．．⋯⋯⋯⋯⋯⋯⋯⋯⋯⋯⋯⋯⋯⋯⋯⋯⋯⋯⋯⋯”(279)

第三节筹建麻疯村IIOI$19llOiS ODOa 6@OQ·m⋯⋯⋯⋯⋯⋯⋯⋯⋯⋯⋯⋯⋯⋯⋯．．．⋯⋯⋯⋯⋯”(282)

第四节民政福利公司⋯⋯⋯⋯⋯一⋯⋯⋯⋯⋯⋯⋯．．．⋯⋯⋯⋯⋯⋯⋯m一··$JO OQOO QIg@QOSQ@$J$(284)

第十一篇婚姻登记⋯⋯⋯⋯⋯⋯⋯⋯⋯⋯⋯．．．⋯⋯⋯⋯⋯⋯⋯⋯⋯⋯⋯⋯⋯⋯⋯．．．．．．⋯．．．⋯(285)

嚣一章婚姻习俗⋯⋯⋯⋯⋯⋯⋯⋯m⋯⋯⋯⋯⋯⋯．．．⋯⋯⋯⋯⋯⋯⋯⋯⋯⋯⋯⋯⋯⋯“(285)

第二章婚姻制度的改革．．．⋯⋯．．．⋯⋯⋯．．．⋯m⋯⋯⋯⋯⋯⋯⋯⋯⋯⋯⋯．．．⋯．．．⋯⋯⋯⋯(286)

第一节宣传贯彻婚姻法⋯⋯⋯⋯⋯⋯⋯⋯⋯⋯⋯⋯⋯⋯⋯⋯⋯．．．⋯．．．．．．⋯⋯⋯⋯⋯⋯(287)

第二节婚姻登记工作任务．．．⋯⋯．．．⋯．．．⋯⋯⋯⋯⋯⋯⋯⋯⋯．．．⋯⋯．．．·,moo ol*l 6·*··lgl o,Q·⋯(288)

第三节，婚姻登记工作概况⋯．．．⋯⋯⋯⋯．．．⋯⋯⋯⋯⋯⋯060B O$tO DO$O—OO 6QOO JSQI OQ00⋯⋯．．．⋯⋯．．．(289)

第四节，保护现役军人婚姻一m．．．．．．．．．．．．．．．．．．．．．．．．⋯一m⋯⋯．．．．．．．．．．．．．．．m⋯．．．．．．．．．⋯⋯⋯一．．．·(299)

t



第十：篇殡葬改革⋯．．．⋯⋯⋯⋯．．．．．．⋯⋯⋯⋯⋯⋯．．．．．．⋯⋯⋯⋯⋯⋯⋯⋯⋯．．．⋯．．．⋯⋯．．．⋯．．．(301)

第一章丧葬习俗⋯一⋯⋯⋯⋯⋯．．．⋯⋯⋯⋯⋯⋯⋯⋯⋯⋯⋯⋯⋯⋯⋯⋯⋯⋯⋯loirelogQ DQIQ(301)

第二章殡葬改革⋯⋯⋯⋯⋯⋯⋯一⋯⋯⋯⋯⋯．．．⋯⋯⋯⋯⋯⋯⋯⋯⋯⋯⋯⋯⋯⋯⋯⋯”(302)

第十三篇财务管理⋯⋯⋯⋯⋯⋯⋯⋯⋯⋯⋯．．．⋯⋯⋯⋯⋯⋯⋯⋯⋯⋯⋯⋯⋯⋯⋯⋯⋯．．．(303)

第一章 民政事业费的管理使用⋯⋯⋯⋯⋯⋯⋯⋯⋯⋯⋯⋯⋯⋯⋯⋯⋯⋯⋯⋯⋯⋯⋯·(3 o-3)

第一节财务管理办法．．．⋯⋯⋯⋯⋯⋯⋯⋯⋯⋯⋯·：⋯⋯⋯⋯⋯⋯⋯⋯⋯⋯⋯⋯⋯⋯(303)

第二节 民政经费使用情况⋯⋯⋯⋯⋯⋯⋯⋯⋯⋯⋯⋯⋯⋯⋯⋯⋯⋯⋯⋯⋯⋯⋯”(303)

第二章民政事业费的检查清理⋯⋯⋯⋯⋯⋯⋯．．．⋯⋯⋯⋯．．．⋯⋯⋯⋯⋯⋯⋯⋯⋯⋯⋯·(316)

第十四篇土地行政⋯一⋯⋯⋯⋯⋯⋯⋯⋯⋯⋯⋯⋯⋯⋯．．．⋯⋯～⋯⋯⋯⋯⋯⋯⋯⋯⋯⋯⋯⋯(319)

第一章土地改革⋯．．．⋯⋯⋯⋯．．．⋯⋯⋯⋯⋯⋯⋯．．．⋯⋯⋯⋯⋯⋯⋯⋯⋯⋯⋯⋯⋯⋯⋯-(319)
第二章土改复查QQQO QI OQ QOlm QOQO 61 U06QOQQl00 QOQO OQUQIDBU QOUeQ60QIOal BDDItODD QQOQIIQm OgjlijQO gD00 QQQ018BI OQBQ QOOQ OOOQ 9060tDIO UIQ6(322)

第三章土地征用⋯．．．⋯．．．⋯一．．．．．．⋯⋯．．．⋯⋯．．．⋯⋯．．．．．．⋯．．．．-．．．-⋯．．．．．．⋯．．．．．．⋯⋯⋯⋯⋯⋯(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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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民政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管理人民大众事务的一项社会行政管理工作，属上

层建筑。 7

民政工作历史悠久，远在殷商昀期．就有被称作司徒的官员管理人民的教化。西周设地

官司徒管理如领土疆域、行政区划，户口户籍，基层政权、救灾、社会救济、礼俗、调节民

间纠纷、移民等民政事项。秦汉由丞相主管民政事务。魏晋及南北朝设左民和民曹管民事。

隋在中央政府中设置六部体制，由民部管理民政事务。唐继承隋朝的官制，将民部改为户

部。此后，历代各朝都沿袭隋唐的官制，仍设户部管民政。

民政机构的正式产生，是在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设置民政

部，民政部下设各种办事机构和官员，管理全国民政事务。

民国内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央设置内务部，后改为内政部，地方各级政权也设民政

机构t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政府设内务部，省、市、县也相

应的设置民政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聒(以下简称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内务部，各大行政

区设民政部，各省、自治区设民政厅，各市、地(州)，县设民政局、处、科，民政机构遍

及全国。十年内乱中的1969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民政机构被撤销，1978年中央成立民政部，各

省、自治区、市、地(州)、县也恢复和健全了各级民政机构。

建国前，武隆长期隶属于涪陵县。民国三十一年(1942)，由涪陵县划出第五区署，始成

立武隆设治局，政区疆域与武隆历史上的政区疆域一样，县境内仍保持18乡镇，220个保。

民国兰十二年(1943)武隆县第一次设置民政科。民国三十四年(1945)，武隆升格为县，

县政府内设民政科，乡(镇)设民政股，昏民政科改为第一科至武隆解放时为止。

在武隆建县后的八年中，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第一科(民政科)管理全县政

权建设、行政区划、地方自治及保甲、乡镇保甲人员选举任命、优待抚恤、救灾救济、礼俗

宗教、寺庙管理、建仓积谷，以及地政、户政等民政事项。在政权建设方面，为了加紧强化

和统治人民，对乡(镇)基层政权和乡(镇)以下的基层组织，积极推行保甲制度，任命乡

镇长，选举保民代表，实行地方自治，而乡镇保长完全由地方豪绅充任，迷一步严密了乡镇

政权和基层保甲组织，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以适应当时拉丁、派款、收副民财的需要。所

谓“自治"“民选"，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欺骗和愚弄人民而已。民国三十二年(1943)和

民国三十四年(1945)武隆成立临时参议会和参议会，口头上宣称是监督政府和代表民意的

机构，实质上成为当地各地方势力、土绅在官场上争权夺利的场所，虽然在成立时发表冠冕

堂皇的宣言，但从未付诸实施。民国三十六年(1947)，在国民党蒋介石宣称“实施宪政、

还政予民”的口号下，武隆选举国大代表，各地方豪绅、官吏纷纷出场，争相竞选。在选举

中，互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候选人大办酒宴笼络人心，指选、诱选、贿选等活动毫不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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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弄虚作假、循私舞弊等勾当公开进行。在一片吵闹声中，选举闹剧草革收场。在优待

出征军人家属和劳军方面，每年县政府和各场镇也搞一些慰问活动，对征属和牺牲阵亡将士

家属给予为数极少的优待和抚恤。据档案资料记载：1噼曾发生远征军士兵陈尚仁等联名控
告武隆县长游泽培，从未办理过优待出征军属和贪污盗卖优待谷一案。至于征属控告地方

乡镇保长贪污案件就更多，但都未得到解决。武隆县地处边远山区，地瘠民穷，各种自然灾

害频繁，天花、霍乱等疾病流行。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武隆遭受旱、风、水灾和疾病流

行，灾情十分严重；民国三十四年(1945)羊角镇霍乱流行，居民75％患病，死亡达200

余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桐梓乡天花流行，死亡达1，600余人；民IN--十八年(194”，武

隆受灾面积达70，708亩，灾民为97，085人。面对连年遭受的各种自然灾害，武隆县政府虽

设有赈济机关和各种慈善团体，但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除每年向省政府申报灾情，要求

拔款救济外，还借口受灾责令各乡镇大肆向人民群众筹募和摊派大量积谷，而对灾民的疾

苦，生产、生活上出现的问题，毫不关心，置若罔闻，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必要的救

济，为了掩入耳目，只施以少量的救济，向上慌报救济数字，就此了事。并将大量的救济粮

钱，由地方官吏，层层贪污，饱芝f私囊。致使每遇荒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饥民被迫逃

荒要饭，流离失所，无家可I埴者，每年达数百人至数万人之多。至于对社会上的鳏寡孤独‘，

老弱贫穷者，在旧社会的武隆山区，谈不上有什么福利设施，所谓慈善事业，图1具虚名而

巴。此外，在清查户口、禁烟禁毒等方面也开展了一些：亡作。

建国后，人民政权代替了旧政权。1949年12月5日，武隆县人民政府成立，作为县政府

的职能部门的民政科同时建立。以后，随着政府职能机构的调整，民政与人事两次分合，但

民政科韵衔称仍旧。“文化大革命驴时期，县革命委员会群工组曾一度代行民政科职能。

1970年改为武隆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局，1981年又改名为武’隆县民政局至今。

三十五年来，武隆民政局(科)，根据自己的职责和业务范围，在各个历史嗣期，始终

围绕着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拇事，对承办的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优抚安置，救

灾、社会救济和福利事业、婚姻登记、殡葬钹革等，以及党和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都及时

完成了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建国初期，基层政权组织仍沿袭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乡镇建制，名

称虽同，但性质各异。1950年按照政务院颁布的《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的规定，

全县在建立农会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代表人民意志、而服务于人民的乡(镇)人民政府，在

乡(镇)、以下彻底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制度，改保为村。1953年在全县范围内普遣进

行民主建政工作，使乡镇政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里；19—5晦改乡(镇)人民政府为乡(镇)
人民委员会，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实行政社合一体制，

乡人民委员会改为公社管理委员会，乡长改称社长，村改为生产大队；1968-年在‘‘文

化大革命弦特定历史条件下，公社管理委员会改称公社革命委员会，社长改称主任，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新宪法的规定，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

知》，改革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于1984年在全县又重新建立了乡人民政府，主任改

称乡长，大队改称村，生产队改称组，同时还建立了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至此，基层

政权组织建设得到了迸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同时，武隆县民政局(科)还承办了县、乡两级

选举工作。建国初期，根据《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进行了一、二、三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的选举工作；1953年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弛方各级

人民代人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全县开展了第一届

县、乡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二Tj作。此后，根据《选举法》和1979年国家修改后的新的《选举

珐》和《组织法》的规定，分别进行二至十届县、乡选举。

在行政区划方面，建国岳，武隆县行政区划范围曾几度调整：1953年4月彭水县所辖合

理乡所属自石、黄金两村划入；同年10月彭水县第三区所属1镇8乡全部划入武隆；1956年

1月涪陵庙垭区所属鸭江、送月．庙垭、凤来4乡划入；糌筝月武隆羊角区所属龙塘乡划归
掊陵县；1976年彭水县火石公社东山大队四、五、六、七4个生产队剃入。至此，始形成武

隆现行政区疆域规模。对县境内的行政区划，也曾数度调整和变更。1949年12月，武隆县人

民政府成立后，1950年在原5镇13乡的基础上，划分为5区、5镇20个乡；1953年根据中央

政务院《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的规定精神，缩小区、乡行政范围，大乡划小

乡，全县共划7区、3镇、100个乡；1955年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

需要，进行小乡并大乡，全县为7区、3镇、59个乡；195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精简机构、

压缩编制的决定》，对全县区、乡行政规模再次调整为6区、3镇、56个乡；1957年鉴于武

隆幅员辽阔，为了便于加强对乡(镇)的领导，恢复原撤销的桐梓、平桥两区，全县为8区，

8镇j 56个乡；1958年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乡(镇)名改为公社，并对公

社行政区划作了一些适当调整，全县为9区、1镇、57个公社。在基层政权实行政社合一体

制的二十多年中，区、社行政区划调整变化不大。1964年对公社区划作了适当归并和调整，

全县为9区、1镇、50个公社；1971年复置清水公社，全县为9区、l镇、51个公社；1979年为

适应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撤销原平桥、车盘两区，全县为7区、1镇、51个公社；1984年

1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83)35号文件精神，撒社建乡，恢复乡(镇)体制；

19窖5年撤白马乡置铁佛镇，全县为7区、2镇、50个乡。

在优抚安置方面，武隆县民政局(科)承担了全县革命烈士家属、病故军人家属、现役军

人家属和革命残废、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的优抚安置工作。三十多年来，每逢

元亘、、春节、八一节等节日都开展了拥军优属慰问活动，还多次召开优抚对象先进代表会

议；对他们进行表彰。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烈军属实行由建国初期的代耕工作蛰]1957

年詹的优待工分，1981年后的优待现金，使他们在生产、生活上得到切实的保障。对革命军

人、机关工作人员等因战因公牺牲、病故的家属，以及革命残废军人，按照国家规定的抚恤标

准，发给抚恤金，特别是对优抚对象中有实际困难者还给予定期的或临时性的优待补助。与此

同稍，对历年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都进行了安置。据统计，从1950年

至1985年，全县共有复员、退伍军入7，340人，其中安置在农村6，399人，占总数87．43％，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941人，占总数12．57％，基本上傲到了“妥善安置，各得其所”。此

外，1979年对全县优抚对象开展了普查：r作，并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写了《武隆县革命烈士
，。-

、

英名录》。

在救灾救济方面，武隆地处边远山区，自然条件差，连年遭受旱、涝、风灾和冰雹、秋

风冷露等自然灾害的袭击，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极大困难。建国后，党和国家

十分萤视救灾救济工作，除制定了正确的救灾方针和一系列政策外，还拔出大量救济专款，

以解决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困难。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日益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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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抗灾、防灾、救灾能力的逐步增强，大大减少了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和群众的生活

困难。三十五年来，武隆县民政部门，在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承担了掌握灾情，发放救灾

款，检查救灾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从1950年至1985

年，据资料统计，共发放救济款5，016，728元(其中口粮款2，348，287元，衣被款

298，536元，住房款450，595元，疾病救济款362，256元)，解决了无数灾民的生活困

难问题，制止了因灾害而引起大量人口外流的现象，对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都起

到了积极作用。

在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方面，武隆历来是一个贫困山区县，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建

国后，社会上还有大量孤老残幼和贫困户，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关怀和照顾。社会救济就

是国家和社会帮助城乡困难户解决生活困难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三十多年来，武隆县民政部

门在开展社会救济j：作中，按照“依靠基层，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的救

济"的方针，建国初期，资遣了大批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流浪人口；动员和遣送因灾流入城镇

的农民回乡生产，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救济城镇贫民和失业工人，组织他们生产自救；安置

孤老残幼；救济农村生活困难的群众，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此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

展，积极组织社会福利生产，安排大批城镇无职无业的人员就业，举办敬老院，残老院、儿

童福利院等社会福利事业，以及民政福利公司等社会福利企业，使“老有．所终，残有所

用，幼有所教"，做到“上为中央分优，下为群众解愁，，。对城镇的困难户，采取定期和临

时救济两种办法，从1954年至1985年，共发放城镇社会救济款125，017元；对1962年精简

下放，生活上有实际困难的老弱残职：亡104人，享受国家40％的救济。对农村五保户、困难

户的生活困难，按照国家的救济政策，及玎寸地评发了救济款。三十多年来共发放救济款

1，639，112元，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

任制，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根据四川省委(1977)36号和省民政厅(1981)8,1

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大力在农村开展扶贫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行各业

的财力、物力和技术等，有规划的扶助农村贫困户，因地制宜的发展农、副业生产和多种经

营，走勤劳致富的道路，使他们较快脱贫致富。实践证明，这是农村社会救济工作的一项好

办法。据1982年扶贫资料统计，全县规划扶贫户2，361户，11，364人，已脱贫的1，941户，

9，326人，占扶贫户82．2％，收到了显著的效果。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不断深

化，党的富民政策深入人心，社会救济工作必将出现新的局面。

在婚姻登记和殡葬改革方面，宣传贯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

姻法》(，废除了旧的婚姻习俗，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婚姻制度，实行男女结(离)婿向政府登

记的办法，使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得到了法律保障。从《婚姻法》实施以来，男女青年自由恋

爱，自主婚姻，新事新办，巳成为社会风尚。与此同骨寸，破除了旧的丧葬习俗，改革土葬，

推行火葬，提倡节俭办丧事，已逐步开展，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民政事业费的管理和使用方面，认真贯彻执行了《抚恤、救济事业费管理使用办

法》，在健全财务制度，合理地及时地使用民政事业费，杜绝贪污、挪用和浪费，纠正平均

发放，克服财务混乱现象，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民政工作是国家赋予各级民政部门的一顼社会行政管理工作。几十年来，武隆县民政

局，在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自己所担负的“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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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的一部分’’业务范围内，为广大院抚、救济对象服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巩固国家

玫权，调整社会关系，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充分发挥

了民政部门应有的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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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至1949年11月)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南泵临时政府设置内务部，主管民政事务。

民国元年(1912年)，武隆为川东道涪州所辖。

民国二年(1913年)，涪州改称涪陵县，武隆为涪陵分县，设分知事。

民国三年(1914年)，武隆分知事，改称县佐。

民国四年(1915年)，木根乡痢疾流行，死亡80余人。

同年，鸭江一带大雨，金龙湾溪水暴涨，沿溪毁桥4座。

民国八年(1919年)，自马乡天花流行，死亡100余人。

民国十五年(1926年)，久雨成灾，双河场被淹，水深2米，28户140多入受灾I长坡

乡边鱼滩大滑坡，5户民舍墁入地下，死亡10人。

民国十六年(1927)，南泵国民政府将内务部改为内政部。

同年，乌江洪水暴涨，巷口水位高程203．42米，油房沟进水。

民国十八年(1929年)，双河一带(今双河乡)，天花流行，死亡400余人。

民国二十年(1931年)，武隆县佐废。

民属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934·1935年)，桶梓、长坝等地天花流行，仅长坝第一保

死亡300余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武隆为涪陵第五区，洽地羊角镇。

、同年5月大雨，江口，万寿宫被淹，水深l米，可行船。

同年夏秋，武隆各乡久旱无雨，禾苗枯萎殆尽，饥民食树皮、草根。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石梁河大水，冲断JlI湘公路大锣溪桥梁。

民国二十七年(1938)，桐梓乡所属梨子树场，被±匪焚毁。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文复乡文庙场被火焚。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王超奎(今庙垭乡人)率全营官兵，英勇抗日，不幸身中

敌弹，为国捐躯．

民国兰十一年(1942年)1月，涪陵县为王超奎举行追悼大会，重庆国民政府颁发抚恤

证书。

同年7月1日，成立武隆设治局，以涪陵县第五区析置，属四川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洽地巷口镇。刘爆任设治局民政佐理员。

恳年l蝴．1日l，豌隆设溶屙奉命成立兵襁委员会，杨定芳任趣事长。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月1日，武隆设治局成立优待委员会，办理出征抗敌军人家

屠之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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